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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證遺囑 錯誤的法律迷思 

 

公證遺囑 21 年來調閱數慘掛零 但爭產頻傳更因“錯誤的法律迷思” 

公證遺囑 21 年來調閱數慘掛零 並未適切地發揮其原本預期的功效 

但 造成爭產案例頻傳 更為關鍵的根本原因 則是“錯誤的法律觀念” 

一般人常有錯誤迷思→誤以為：遺囑經公證,即當然合法有效,無爭議… 

實則,公證僅是“方式合法”而已,“內容合法”更為重要,才能避免爭議… 

蓋：遺囑“內容違法”必然引爆家族爭產,與“是否曾經公證”並無關聯… 

自書遺囑,亦屬於遺囑法定方式之一種,因此,只需要符合三要件： 

A. 親書全文 B. 記明年月日 C. 親自簽名  亦方式合法 故重點仍在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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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張榮發遺囑確經公證為例 但內容違法侵害其他法定繼承人特留分 

以致引爆一連串長榮集團爭產事件 迄今未休 未發揮遺囑止爭功能… 

遺囑繼承法令複雜 建議：諮詢委請法律專家協助或代為處理較妥。 

據報導，儘管 1999 年司法院即修訂公證法，聲稱能讓繼承人可調閱公證遺囑，但據立委鍾佳濱調查，21 年來，調閱

數竟然掛零。 

為此，立法院本會期特別將公證法列為優先法案，不料，司法院並未加以改進，反而拿掉民眾閱覽的權利， 

越修越退步，宛如一部「鳥籠公證法」。 

 

為了避免後代爭產，家族能夠「家和萬事興」，據《經濟日報》統計，2003 年由民間公證人處理的遺囑公證案約 1

千件，到今年 2020 年已激增逾 5 千件，成長 5 倍以上！ 

表示：中高齡族群認真重視預立遺囑，事先規畫處理身後事。 

 

不過，找公證人來公證遺囑只是個開端而已，關鍵在往生之後，繼承人要能夠知悉及調閱到公證遺囑，尤其許多情形

是遺囑預立後幾十年當事人才往生，這時，繼承人可能不知道有遺囑存在，或是遺囑已經佚失，那麼，之前的心思都

白費了。 

 

為了讓繼承人能調閱及知悉公證遺囑，司法院於 1999 年修訂公證法第 98 條，要求公證人將公證遺囑繕本送交「全國

公證人公會聯合會」（公證人聯合會）保存。 

立法理由表示，目的便是要符合「便民、利民」之旨，讓繼承人或利害關係人日後可向聯合會查詢並請求閱覽。 

截至目前為止，保存的公證遺囑已經達到數十萬份。 

但直到 2019 年 12 月「全國公證人公會聯合會」才正式在台北設立，數十萬份遺囑繕本都由司法院轄下的地方法院公

證處保存。 

據立委鍾佳濱調查，21 年來民眾對公證遺囑的調閱數根本掛零，因為根本無從查詢也無從調閱。 

許多繼承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先人曾經做過公證遺囑，因此至今整個家族仍在對簿公堂。 

信傳媒 2020.10.5 報導 

公證遺囑 21 年來調閱數慘掛零 原來是司法院「鳥籠公證法」惹的禍 

從上述公證遺囑 21 年來調閱數慘掛零 可以窺見並未發揮其預期功效 

然而，造成爭產案例頻傳 更關鍵的根本原因則是“錯誤的法律觀念”一般人常有錯誤迷思 誤以為：遺囑經公證,即當

然合法有效,無爭議…實則,公證僅代表形式上“方式合法”而已 並不代表實質上“內容合法”…遺囑是法定要式行

為，需同時符合“方式合法”與“內容合法”二部分，尤其，實質上需“內容合法” 才合法有效 也才能真正避免糾

紛爭議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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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運輸大王張榮發的遺囑為例 雖經公證 也僅表示“方式合法”而已 

但因其遺囑內容侵害其他法定繼承人的特留分，則屬“內容違法”！ 

也正因張榮發依此遺囑，將其遺產全數全部留給二房四子張國煒，依法已侵害其他法定繼承人(大房四人)特留分，實

質上“內容違法”，以致引爆一連串長榮集團爭產事件 迄今未休 未發揮遺囑止爭功能… 

1. 指定二房四子為接班人，導致大房聯合起來將四子踢出長榮集團… 

2. 大房老二老三聯合起來鬥老大與老臣，兄弟鬩牆只為爭經營權… 

根據上述可知，遺囑經過公證,只代表遺囑“方式合法”而已，並不代表“內容合法”！ 

蓋：遺囑“內容違法”必然引爆家族爭產,與“是否曾經公證”並無關聯… 

自書遺囑,亦屬於遺囑法定方式之一種,因此,只需要符合三要件： 

A.親書全文 B.記明年月日 C.親自簽名 亦方式合法 故重點仍在內容 

因此，正確觀念應該是：遺囑經公證者，僅代表形式上“方式合法”而已，但，遺囑是法定要式行為，除形式上需“方

式合法”以外，尚需實質上“內容合法”，這份遺囑始能完全合法有效、毫無爭議… 

一般人常見的誤解便是：遺囑若經過公證者，即為完全合法有效…實則，公證人通常只管形式上“方式合法”，並不

管實質上“內容合法”與否… 

理論上，公證人依法雖應向遺囑人說明“民法特留分及扣減權的規定”(請看：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71 條)，可是，實際

上，公證人並不清楚遺囑人的親屬狀況，加上可能僅行禮如儀，甚至，可能照本宣科、流於形式，遺囑人往往可能“有

聽沒有懂”。 

(否則，為何會出現張榮發這些遺囑經公證卻侵害特留分的案例？) 

(經查詢司法院裁判書系統 約有 500 件公證遺囑因特留分而爭訟者) 

總而言之，究其實際，台灣遺囑繼承法律規定及相關問題，相當複雜及繁瑣，因此，關此遺囑繼承事項， 

建議：應宜諮詢或委請法律專家協助或代為處理較為妥適。 

萬智環球家族辦公室 提醒您！ 

1. 遺言並不是遺囑！遺囑是法定要式行為，要親書或請人代筆且符合要件，口頭不能算數！ 

2. 遺囑不等於接班！企業經營權並非遺囑指定即可傳承，接班掌舵必須符合公司法始可！ 

3. 接班不代表傳承！企業永續傳承並不能單靠指定接班，需要規劃與管理，才能長治久安！ 

建議您！ 

1. 遺囑要提早書寫！兩岸三地繼承法令不同！遺囑要件更複雜繁瑣不一！建議請專家代擬！ 

2. 接班要及早確認！眼前兄友弟恭！身後鬩牆 停棺不葬！可設閉鎖公司防聯合外人爭產！ 

3. 傳承要預先規劃！德國默克家族、日本龜甲萬 8 家族傳承 350 年！家族憲法乃是關鍵！ 

家族辦公室             Allway 官網          廣華顧問 Line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